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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在海口凤翔东路与椰博路
交叉路口，一名女子拿着手机、骑着电动自
行车，行驶至路口时，其低头仔细查看导航
路线，没注意到拐弯处有机动车驶来，差点
迎面相撞，所幸女子及时反应，刹住了车。

这是记者在海口街头看到的场景。
当前，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
流工具，但不分时间地点低头查看手机也
带来了不少交通安全隐患。

连日来，记者走访海口忠介路、大英
路、海府路等路段，发现“低头族”随处可
见，不少市民在骑电动自行车时会使用手
机看导航、回消息、看小说、听歌等。这些
不经意的行为成为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
让记者不由得替他们捏了把汗。

事故频发：

敲响交通安全警钟

前不久，在海口米铺路与勋亭路交叉
路口，一名男子边打电话边骑电动自行
车，由于分心驾驶，与右转车辆发生摩
擦。自知是因为打电话骑电动自行车才
导致事故发生，男子表示愿意赔偿损失，
双方选择私下解决该事。

这样的事故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去年8月23日，新疆阿克苏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帕某驾驶两轮电动车与前方同
方向驾驶三轮车的李某发生追尾碰撞，造
成帕某受伤及车辆受损。

事发时监控视频显示，当事人帕某驾
驶电动车行驶途中，左手拿着手机看得入
了神，浑然不知前方有三轮车准备靠边停
车，径直撞向三轮车。好在车速不快，帕
某受伤并不严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帕某负全部责任。

海口街头：

骑车“低头族”不在少数

记者在海口市区多个路段蹲点观察
发现，骑行时玩手机的驾驶人不在少数。

5月11日17时30分，在海府路与和
平北路交叉路口，记者蹲守该路段细数过
往骑行车辆，发现仅15分钟内，骑车时分
心看手机的驾驶人数竟达20余人。

5月12日 18时许，在大英山东二街
往大英山西二街方向马路，一名女子骑着
电动自行车，眼睛紧盯手机，在绿灯变亮

时没有察觉，导致后方拥堵。这一情形并
不罕见。

当天19时20分，记者在凤翔东路蹲
守，看到了骑车“低头族”的花式分心骑行
方式——单手骑行打电话、看小说、回复
信息等，过往群众或司机也是见怪不怪。
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边扶着车把边拿
着手机，或是低头看手机，或是猛然抬头
看路，这期间车辆会出现晃动或者偏移的
情况。1个小时内，有3人边骑车边看短
视频，1人边骑车边看小说，而边骑车边打
电话、发信息的则超过40人。

记者算了一下，以当前电动自行车最
高限速25km/h为例，低头1秒相当于“盲
骑”了7米，如果看一次手机按3至 5秒
算，相当于“盲骑”了21米至35米。

群众发声：

安全意识亟待提升

针对道路上日益增多的“低头族”，记
者在走访时，不少群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骑车玩手机太危险了，尤其是外卖
骑手，他们在车流中穿梭，速度快，还分心
看手机，有好几次我都看到他们差点发生
事故。”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市民易先生则讲述了自己骑车玩手
机的经历：“有一次我骑车回家的路上，突
然收到一条重要信息，我就忍不住看了一
眼手机。结果就这一眼的工夫，前面的车
突然刹车，我差点追尾。从那以后，我就
再也不敢边骑车边玩手机了，一旦发生事
故，后悔都来不及。”

然而，也有群众虽然知道骑车玩手机
存在危险，却难以克制。

“我就看一眼，有那么容易发生事故
吗？”市民何女士坦言，虽然自己知道骑车
分心玩手机不好，但有时候等红灯的时间
长，就忍不住刷一下手机。

交警回应：

分心驾驶后果不容忽视

据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宣传

工作人员介绍，骑车时玩手机会使驾驶
人的视野变得狭窄，还会分散注意力，加
之目前电动自行车制动性能参差不齐，
若紧急刹车，容易发生跑偏打滑等危险
事故。而且电动自行车防护能力差，一
旦发生事故，驾驶人往往会受到较为严
重的伤害。

根据《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不得有使用手
持电话或者其他电子通讯设备等妨碍驾
驶安全的行为。

“城市道路十字路口、斑马线等路
段，人流量一般比较大，且马路‘低头族’
的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短暂性等特征，
取证时间紧迫，难以固定证据。”海口市
交警支队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交警支
队将加强部门联合执法，加强重点路口
的守点管控和对各路段的机动巡管，对
各类违法行为坚决依法教育和处罚。同
时，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媒体平台
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并增加“电子警
察”，曝光不文明交通行为。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近日，屯昌县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查处两名饮酒驾驶
人员。

据了解，5月12日22时03分，屯昌
公安交警在海榆中线85公里路段依法拦
停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进行例行检查。经
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王某旭

体内酒精含量为 67mg/100ml，属于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交警部门依法对王某
旭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
款 2000元、驾驶证记 12分并暂扣 6个
月、拖移车辆的处罚。

5月12日22时09分，屯昌公安交警
在海榆中线85公里路段依法拦停一辆小

型普通客车进行例行检查。经呼气式酒
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林某体内酒精含
量为 62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交警部门依法对林某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
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拖移车辆的
处罚。

屯昌交警进行例行检查

两名酒驾司机被罚款扣分

本报讯（记者董林）近日，东方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统筹警力开展夜查整治，
一晚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9起。

行动中，东方公安交警根据辖区道
路实际，依托“路长制”警务机制，联合辖
区各派出所深入板桥镇、三家镇及城区
各重点位置设置检查点。各执勤点充分

利用酒精检测仪、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装
备，对过往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酒精测
试和相关证件检查。

当晚，东方公安交警查处机动车驾
驶人涉嫌醉驾6起，机动车驾驶人酒驾7
起，非机动车驾驶人醉驾2起，机动车未
悬挂号牌1起，无证驾驶机动车2起，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未戴安全头
盔91起。

下一步，东方公安交警将持续在开
展常态化整治的基础之上开展打击酒驾
醉驾、涉牌涉证、“飙车炸街”等各类重点
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全力确保辖
区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东方交警开展夜查整治

查处109起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黄君）5月12日，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美兰大队联合海口市
博爱街道团工委走进海口市第七小学，
以“生命无小事 安全伴我行”为主题，开
展“知危险 会避险”交通安全沉浸式宣
传活动。

宣传员聚焦“开门杀”“鬼探头”等高
频隐患，结合真实事故视频，深入浅出剖
析隐患背后的致命风险。一个个触目惊
心的案例，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遵守交
规的重要性。

针对该校多数家长以步行或电动自

行车接送孩子的特点，活动将“安全头
盔”作为宣传核心。宣传员现场演示头
盔正确佩戴方式，每个细节都逐一讲
解。在“手把手教学”环节，学生们争相
上台练习，一旁的老师也拿出手机录制
视频，转发给家长学习。

海口交警走进校园开展“知危险 会避险”交通安全宣传

安全出行从“头”做起

车辆逾期未检验
东方交警精准拦截强制报废

本报讯（记者董林）近日，一司机驾
驶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被
东方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执勤交警查处。

5月12日，东方公安交警缉查布控
系统发出预警，号牌为琼D68×××的
轻型栏板货车涉嫌报废，在辖区出现行
驶轨迹。执勤交警立即对该车进行布
控，并成功拦截于东河镇东新村路段。

经核实，该车强制报废期止于2028
年，但检验有效期至2022年，2022年至
今未进行检验，因连续3个周期未进行
检验被强制报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相关规定，因驾驶已达报废标准
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
陈某明被东方警方依法罚款1000元、
吊销驾驶证、收缴并强制报废车辆。

记者直击海口街头电动自行车骑行乱象：不少市民骑车时
使用手机看导航、听歌、看小说

低头一秒 后果难料
■本报记者 黄君

本报讯（记者陈敏）麦某谎称代理
销售“超Q面”业务，骗取他人34.3万
元用于赌博。近日，省二中院二审作
出维持一审判决，以麦某犯诈骗罪，判
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6万元。

据了解，麦某一直无业，为了凑钱
还债，便动起了歪脑筋。她首先找到
经营西门冷饮副食店的黄某，谎称自
己正在代理销售“超Q面”业务，可以
让黄某低价购入大量“超Q面”，帮厂
家冲销量最终获得返利。黄某信以
为真，按照麦某的指示，通过微信转
账分多笔将共计 29.3 万元转给麦某
的微信账号。收到钱后，麦某立即通

过陈某（另案处理）到网络赌博网站
进行赌博。后经黄某催讨，麦某向黄
某退还8万元，共计骗取黄某21.3万
元。案发后，麦某退还黄某3万元。

此外，麦某以相同的手段骗取许
某、吴某共计13万元用于赌博。

临高法院一审审理认为，麦某虚
构事实，多次骗取被害人黄某、许某、
吴某财物共计34.3万元，数额巨大，其
行为构成诈骗罪。法院以麦某犯诈骗
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6万
元。

麦某不服提起上诉，省二中院经
审理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诈骗34.3万元用于赌博
一人被判有期徒刑7年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李
良琴）5月12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司法局吊罗山司法所联合吊罗山乡综
治中心走进吊罗山中心小学，开展防
灾减灾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司法所工作人员以“地
震来了怎么办”“火灾逃生技巧”为主题
开展讲座，重点普及地震、火灾、台风等
灾害的防范意识与应急逃生技能，并通
过播放动画宣传视频，生动演示避灾要

点，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灾害的破坏力
和掌握应对知识的重要性。

工作人员还通过“你问我答”游
戏，宣传民法典中关于防范校园欺凌、
防范校园贷等法律知识。

此次活动覆盖师生80余人，发放
宣传资料200余份。下一步，琼中司
法局将结合民法典、防灾减灾、防范校
园欺凌等主题，持续开展法治宣传进
校园活动，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

琼中司法局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活动

播放动画演示避灾要点

5 月 12 日，在海口市凤翔东路一十字路口，一名骑车的市民在等红灯时玩起了手机。记者黄君 摄

文昌交警到农贸市场宣
传交通安全

以案说法讲解隐患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5月 12日，

文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文城镇迈
号村委会、迈号居委会，前往迈号圩、农
贸市场及周边商铺，开展以“拒绝三超
一疲劳”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通过面对面宣传为居民送上“安全锦
囊”。

活动中，宣传人员向摊主、顾客及
过往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并结合
典型案例详细讲解“三超一疲劳”（超
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的危害性。
针对农村地区常见的农用车违法载人、
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等交通安全隐患，
宣传人员以案说法，提醒群众遵守交
规，摒弃交通陋习，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认婴公告
本人于2022年10月3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一香蕉地捡到一名

男婴，健康，无身份证明材料，现住在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望孩子的亲生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林如山联系（电话：13976723965），即
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送达公告

朴华雄：
经调查，你擅自组织、举行非法活动，接受相关捐赠的行为，违反了相关

规定，本机关对你作出：1.没收相关非法书籍及纸质笔记本28本；2.没收违
法所得共计壹拾壹万壹仟叁佰壹拾叁元捌角（￥111313.8元）；3.对擅自组
织、举行非法活动，接受相关捐赠的行为处以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人民币叁
拾叁万叁仟玖佰肆拾壹元肆角（￥333941.4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你停
止举行非法活动及接受相关捐赠的行为。

本机关已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年12月10
日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并通过电话联系你未接通，通过中国邮政
EMS以邮寄方式向你户籍所在地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执行催
告书》被退回，其中《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4年5月6日被退回，《行政强制
执行催告书》于2024年12月23日被退回，在吉阳区迎宾路卓达东方巴哈马
三期自由港湾A组团19栋你暂住地进行粘贴，同时在本机关公告栏公告。

本机关现依法对你进行二次公告送达（2024）琼综执三亚（二支五队）罚
字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琼综执三亚（文化支队海棠大队）催告
字第1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关
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
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开具罚没票据后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
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
额）。

你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三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三亚
市城郊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
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水城路12号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支队

联系人：唐卓
联系电话：0898-88658229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5月15日

认领公告
我局于2025年4月15日在儋州那大镇云月路232号儋州市气瓶检测

站旁边一层5号民房依法查扣一批涉嫌违规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因无法确定货物所有人，现依法予以公告。

物品名称：1.背心型PE保鲜袋，生产厂家：汕头市永钲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品名：椰之花，规格30cm×35cm，货号KB-500ZG，数量20条/箱（2240
个），112箱。2.背心型PE保鲜袋，生产厂家：汕头市永钲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品名：好正来，规格48cm×53cm，货号BB-500ZG，数量10条/箱（4800
个），480箱。3.背心型PE保鲜袋，生产厂家：汕头市永钲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品名：椰之花，规格35cm×43cm，货号KB-300ZG，数量20条/箱（4600
个），230箱。

请货物所有人或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携带证明材
料到我单位认领（地址：儋州市那大镇建设路10号，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逾期未认领的，将依据《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上述物品依法处置。

联系人：符健强
联系电话：18976100188

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5月15日


